
芒市政协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一、主要职能

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，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，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、民主监督、参政议政。

2015年市政协机关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政协工作，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，认真开展政治协商、民主监督、参政议政，积极发挥政协委员团结各族各界，联系基层群众的作用，较好地履行了协调关系、汇聚力量、建言献策、服务大局、促进发展的作用。全年组织政协委员开展调研视察8次，召开政协全会1次，召开常委会会议6次，组织委员培训1次，召开乡镇联络委会议10次。征集委员提案286件，立案271件，已全部办理完毕,满意率达99%。开展了《新中国云南人才建设史料》的征编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芒市政协机关下设五委一办，编制数23个，其中行政编制数19 个，工勤编制数4个，2015年末实有人数36人，其中行政人员32 人，工勤人员 4 人。退休干部33人。有公益性岗位1人，大学生志愿者1人。

三、部门预算编制情况

（一）收入预算

2016年收入预算为609.25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

2016年支出预算609.25万元，1.政协事务预算支出359.7万元，其中行政运行291.7万元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35万元，政协会议30万元，其他政协事务3万元；2.行政事业退休人员经费221.23万元；3.住房保障支出28.32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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